
著作权的人身权为什么不能转让？

产品名称 著作权的人身权为什么不能转让？

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顾问（广州）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村下元岗东街40号1号楼509房
(仅限办公)

联系电话 0755-21013312 13310861403

产品详情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17 个著作权人的权利，其中前四个是作权权人的人身权，后面 13个是著作权人的财产权，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
 
人身权
人身权主要包括发表、修改、署名、保护作品完整，后面的财务权主要包括复制、发行出版等。
 
财产权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作品的作者可以许可别人使用后面的13个财产权，而且可以在里面自由的进行处分和活力，但是法律并不能对前四种人生全做出相同的规定。
 
为什么人身权不能转让？
作品是作者智慧的结晶，它承载了作者的精神，表现出作者的人格，作者和作品之间是一种创造者的身份，作品并不只是作者的一个财务，他具有不可剥夺和不可*替*代的权利，因此，只有作者才能决定作品能否公开，能否发表，或者能否在作品上署名。

著作权法正是因为对著作权人身权的充分认识，通过尊重和保障著作者的人身权利，才有的这个规定
社会角度上说，著作权的行使关系到作者的权益，更重要的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因为一些作者的名气往往也是决定作品的市场价格，很多人是因为对一个作者的崇拜彩绘付出时间和金钱去购买收藏他的作品。
所以无论是将他人的作品写上自己的名字，还是让别人给自己的作品署名，这些名不副实的情形，肯定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因此当他们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对一些作者来说，还可以充分行使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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